申请编号：                                                        受理编号：

申请日期：                                                        受理日期：

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

申  请 书
申请单位                                 

取证单位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填写日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样
填 表 说 明

1、 本申请书适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也适用于依照《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延期手续。

2、 申请书由申请单位填写并提供附件所列的文件、资料。

3、 申请书应当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或用计算机打印，要求字迹清楚、工整。

4、 申请书封面的“申请编号”、“申请日期”、“受理编号”、“受理日期”由发证机关填写，其余各项由申请单位填写。其中， “经办人”是指申请单位指定的办理申请事宜的人员；“联系电话”是指经办人的电话。

5、 申请书的“申请单位”和“取证单位”填写方法：

1.  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外资公司、合资公司）只填写“申请单位”栏，不填写 “取证单位”栏。

2.  中石油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中石化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中海油总公司与股份公司下属的地区分公司、子公司、石油管理局、石油勘探局、直属专业化公司等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时，只填写“申请单位”栏，不填写 “取证单位”栏。

3 . 上述单位为其下属生产单位、生产设施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单位”为上述地区分公司、子公司、石油管理局、石油勘探局、直属专业化公司或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取证单位”指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单位、生产设施。
6、 申请书封面的“申请单位”处应加盖单位公章。

7、 申请书表格中单位“名称”栏，填写工商登记的单位全称；“地址”栏填写工商登记的详细地址。

8、 申请书表格中单位的“安全负责人”指安全管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职工人数”指单位在册职工人数；“安全人员数”指专职安全人员数。

9、 申请书表格中“电子信箱”为选填项。

10、 申请书表格中的“申请许可范围”栏，按照“取证单位”申请业务范围分别选择。

11、 申请书表格中“隶属企业意见”、“取证单位意见”和“申请单位意见”栏内，应由主    

要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用钢笔、签字笔签字。如果“申请单位”具有法人资格，不需要填写“隶属企业意见”栏；如果“申请单位”不具有法人资格，需由其所在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填写“隶属企业意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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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许可

范    围
	□陆上采油（气） □海上采油（气） □钻井   □物探

□测井 □录井 □井下作业 □油建 □储运 □海油工程

	取证单位

意    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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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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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  件

申请单位依据《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的规定，提供下列文件、资料：

1、 依法应取得的采矿许可证、勘查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2、 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印件）。

3、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目录清单。

4、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印件）。

5、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材料。

6、 特种作业人员取得操作资格证书的证明材料。

7、 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有关证明材料。

8、 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材料。

9、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设立救护队的文件或与专业救护队签订的救护协议复印件。

    对中央管理的石油天然气企业（集团公司、总公司、上市公司）只提供上述二、三、四、五项。

地区分公司等为其下属生产单位、生产设施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除上述五、六、七项外，还需要提供下列材料： 

10、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11、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合格的证明材料。

12、 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或发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证书。

